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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2018 年 11月 26 日召开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福星惠誉拟将借款债

权作为信托财产并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提交了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019年 9月 2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联储证券“联储证券-福星惠誉群

星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9]380

号），就公司上述事项函复如下： 

一、深交所对公司“联储证券-福星惠誉群星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

称“专项计划”）《联储证券-福星惠誉群星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联储证

券-福星惠誉群星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等法律文件符合深

交所挂牌要求无异议。 

二、本无异议函不表明深交所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风险或者收益等作出判

断或者保证。公司应当制作风险揭示书，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并将风险揭示

书交投资者签字确认。 

三、公司发行专项计划应当按照报送深交所的相关文件进行，如基础资产或

专项计划法律文件在本无异议函出具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及时报告深交所。

如发生重大变化未及时告知深交所的，本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四、专项计划发行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公司应当自本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挂牌申请文件，逾期未提交的，本无异议函自动失

效。 

五、公司应当在专项计划完成发行后 5个工作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发行情况，

并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挂牌转让手续。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四日 

 


